
深圳市教育局关于转发做好 2017 年广东特支
计划教学名师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市局直属各有关学校，深圳市实验

幼教集团，各有关单位: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“广东特支计划”教

学名师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人函〔2017〕247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推荐“广东特支计划”教学名师人选。

有关事项一并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象条件

具体见“广东特支计划”教学名师申报指南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（一）普通中小学推荐名额。各区（含新区，下同）、市局

直属各中小学、实验幼教集团各可推荐 1 名普通中小学（含幼儿

园、特殊教育学校）人选。

（二）中等职业学校推荐名额。各区可推荐 1 名中等职业学

校人选。市局直属中职学校和其它行业主管部门所属中职学校各

可推荐 1 名人选。

无合适人选的，可以不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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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报送

被推荐的人选应按省教育厅要求，提交申报材料。为配合省

厅的网上申报工作，各申报人应根据省厅《申报材料要求》，将

材料中的佐证材料扫描备用，准备好相应的视频资料。扫描件应

注明佐证材料名称并编号打包刻盘。

申报表、《汇总表》的纸质件及佐证材料请务必于9月 22日

前报市教育局，并将电子文档发至指定邮箱,逾期视为放弃推荐。

深圳市教育局

2017 年 9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：黄静娴，电话：88125350，邮箱huangjx@sz.edu.cn）


